关于《广安市广安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满足广安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广安市广安区烟草专卖局制定了《广安市广安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现就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规定》的必要性
随着广安区经济不断发展，特别是伴随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日益完善，原先制定的《规划》部分标准已不适应当前形势以及新的许可证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变化需要，亟待制定新的更科学、更合理、更具体的长远规定来满足社会需求。

二、制定《规定》的重要性

制定本《规定》，开展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工作基于“三个有利于”考虑：
一是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许可证制度是国家烟草专卖制度的基石，国家通过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实现对卷烟市场的专卖管理。零售许可证过多，必将产生恶性竞争，扰乱烟草市场正常经营秩序；零售许可证过少，必将会导致非法卷烟乘虚而入，造成税收流失，损害国家利益。因此，依法开展布局工作，有利于维护卷烟市场正常经营秩序，维护国家利益。
二是有利于行政机关依法配置有限市场资源。国家对卷烟产销量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因此，依法制定《规定》，可以使烟草专卖局从行政许可环节对卷烟零售市场资源加以控制，从而在根源上优化资源，防止失调，提高效益。
三是有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广安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部门协作、综合整治，广安区烟草市场秩序规范程度明显好转，但市场上仍存在销售“假私非”现象，深究其因，卷烟零售户过多、分布不合理是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制定《规定》控制市场规模，可以进一步减少卷烟零售户违法经营现象，规范卷烟市场经济秩序，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三、制定《规定》的法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第三条：国家对烟草专卖品的生产、销售、进出口依法实行专卖管理，并实行烟草专卖许可证制度。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二十二条：行政许可由具有行政许可权的行政职权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第四十六条：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者行政机关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九条：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2.有固定的经营场所；3.符合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4.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四）《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2.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3.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4.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条件；第十五条规定：制订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时，应当根据辖区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在举行听证后确定零售点的合理布局。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九条：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烟、酒、彩票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彩票或者兑付彩票奖金。烟、酒和彩票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或者彩票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

（六）《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四、关于《规定》的主要内容

《广安市广安区烟草制品零售点布局规定（征求意见稿）》共十七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为总则，阐述了合理布局的宗旨依据、适用范围和布局原则、公示途径。

（二）第八条、第九条明确了零售点数量指导和审批发放规则。零售点布局以市场单元为基础，采用“一般市场单元+特殊市场单元”模式划分细化市场单元。一般市场单元以指导数为上限，达到指导数上限或不符合距离限制要求的，不予设置零售点。特殊市场单元不受所在一般市场单元总量限制，根据不同情形，采用距离限制及明确是否作为周边新设置零售点总量的参照，以避免零售点设置过于集中，不利于卷烟市场的均衡发展，也有利于形成适度合理、有序竞争的良好市场秩序。

（三）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明确了优待政策。一是针对“三属”；符合《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规定情形的；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造成无法在核定经营地址经营，持证人申请变更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周围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距离范围内，原持证人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内主动申请搬迁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周围不予发放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距离范围内，原持证人在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内主动申请搬迁到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其他地址经营的条件消除时，持证人将该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歇业后在原搬出地址重新申领的不受所在一般市场单元总量及间距限制，给予优待，不作为当期周边新设置零售点的参照。二是依法被评定为视力残疾的一级盲、二级盲，听力残疾的一、二级，言语残疾的一、二级，肢体残疾的重度（一级）、中度（二级）人员本人申请的受所在一般市场单元总量限制，间距按申请所在一般市场单元标准的80%给予优待，但应作为周边新设置零售点的参照。三是雪茄烟零售点与其他卷烟、电子烟零售点互不作为布局参照，广福、中桥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内最多设置2个雪茄烟零售点，万盛、枣山、浓洄、北辰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内最多设置1个雪茄烟零售点。在2000㎡以上的宾馆酒店、政府授牌的2A级以上国家级旅游景区及商业综合体范围内，且仅申请从事雪茄烟本店零售的经营场所，设置1个雪茄烟零售点，且不作为设置雪茄烟零售点的总量参照。在人民路、北街、环溪一路、玉兔路、思源大道、凌云路、河堰路、金源三街范围内,开设专业雪茄会所、雪茄烟吧、雪茄俱乐部、雪茄烟形象店、雪茄专营店等仅经营雪茄烟的，且仅申请从事雪茄烟本店零售的经营场所，设置1个雪茄烟零售点，且作为设置雪茄烟零售点的总量参照。
（四）第十四条规定了“不予设置的情形”，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予设置零售点的要求。

（五）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为相关术语解释及实施日期。



